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环境保护（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及附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湖北日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对项目运营期废气设计了废气处理方案，废气处理环保投资 10万元。

本项目应严格落实废气排放管控措施，本环评要求：加强废气污染防治。该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是污水处理站臭气和食堂油烟。污水处理站产生的硫化氢及

氨气等恶臭气体需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中“周

边大气最高允许浓度”限值；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应满足《饮食业油

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相关限值。

对项目生产废水设计了废水处理方案，废水处理环保投资 5万元。

本项目应严格落实废水排放管控措施，本环评要求：加强水污染防治。生活

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中三

级排放标准及西汤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中较严者，沿市政污水管网后进入西汤

河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1.2 施工简况

项目于 2022年 12月开工建设，配套的废气、废水处理工程随主体工程同步

进行。建设单位对废气、废水治理设施进行安装调试，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我公司（湖北日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 1月，本次新建项目

位于黄冈市英山县红山镇屏峰村（经济开发区内）。项目总投资 5200万元，占地

面积约 6828.64平方米，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为新建研发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

间、装配车间及附属设施，生产规模为：年生产减速器 167.5t。

本次验收范围：占地面积 6828.64平方米，建设 1栋 1F生产车间（含办公

区），食堂、宿舍辅助用房以及配套建设相关的环保设施。实际生产规模为：年



生产减速器 167.5t。

我公司于 2022年 11月委托湖北黄达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湖北

日新减速机投资制造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年 12月 7日取得了

黄冈市生态环境局英山县分局《关于湖北日新减速机投资制造一期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黄环英函[2022]9号）。2023年 9 月 26 日已完成固定污染源排

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21124MA7FB98M9B001Z。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环境

保护部文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

文件的要求，湖北日新减速机投资制造一期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通过现场踏

勘，检查项目生产情况和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的基础上于 2023年 11月编制

了《湖北日新减速机投资制造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23

年 11月 12日、11月 13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环保验收现场监测，根据监测和调查

结果，编制完成了《湖北日新减速机投资制造一期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表》。

企业于 2023年 11月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工作组通过现

场检查、查阅资料等方式提出了验收意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可正式投入

使用。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环境保护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湖北日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

明确；具有完善的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林

（2）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以及环评报告中自

行监测要求，建设单位应开展自行监测，可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自行监测，也可委

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根据本项目污染物产生特点、排放规律等，按照自行监

测计划做好项目营运期间自行监测工作。



湖北日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 11月


